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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市监发〔2023〕64 号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寻乌县第一批食品安全

抽检监测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分局、执法稽查局、各股室（中心）：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的要求，落

实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系列决策部署，切实保障

2024 年元旦、春节、元宵等重要时间节点，老人、学生（儿童）

等重点人群及批发市场、商超等重点区域的食品安全，制定《2024

年寻乌县第一批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方案》，现予印发，请各单

位认真组织，贯彻落实。

寻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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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寻乌县第一批食品安全

抽检监测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4 年寻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批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

以切实保障我县人民群众元旦、春节期间等重点时间节点及老人、

学生等重点人群食品安全为根本目标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源头把控，

实现重点区域、生产企业、重要安全性指标、食品业态、食品类

别的有效覆盖，为百姓“舌尖上的安全”提供更加坚实保障。确

保县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率高于 4%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品种及项目。根据《江西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

则(2023 年第四版)》主要对食用农产品、餐饮食品、“四小”、流

通、餐饮及生产环节等食品进行抽检。检验项目根据省局实施细

则第一章，结合历年高风险项目制定，且各品种检验项目不少于 5

项（细则品种项目少于 5 项必须全项检验）。在 2024 年《江西省

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 （2024 年版）》（简称“抽检细则”）

未出台之前，2024 年寻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批食品安全抽检

监测工作参照《江西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3 年第四

版）》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紧盯舆情热点、节令热销和突发性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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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问题，围绕涉及人民特别是老人、小孩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性

指标，对重点领域、重点品种、重点项目开展抽检工作。

（三）坚持监检结合。注重抽检与日常监管信息的互通，有

效防控系统性、区域性和行业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；及时主动公

开监督抽检结果，推动食品生产、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

任。

（四）坚持分工明确。按照统一制定抽检计划、统一组织实

施、统一数据报送、统一结果利用的原则，合理分工，各有侧重、

不重不漏。县级抽检任务应在辖区内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、超市、

校园食堂、餐饮单位、“四小”单位、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的便

利店、小食杂店等进行抽样。原则上对全县所有乡镇进行全覆盖

抽检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2024 年第一批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 227 批次，其中市级抽

检任务 90 批次，由安远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完成，县级任务 137

批次，由中标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开展抽样和检验工作。(见附

件)

（一）县级“元旦、春节、元宵”食品安全专项抽检

2024 年县级“元旦、春节、元宵”食品安全专项抽检任务 100

批次。主要针对元旦、春节、元宵食品消费特点，重点抽检节日

热销食品的生产经营企业，加大对肉制品、乳制品、粮食加工品、

食用油、炒货、糖果、蜜饯、元宵等重点食品的抽检监测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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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

2024 年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任务 37 批次。主要对营养

餐配送中心、校园食堂餐饮环节的餐饮食品、餐饮原料等食品品种

抽检，为提高校园食堂抽检覆盖面，每家食堂抽样量不得超过 2 批

次样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分局、执法稽查局、各股室（中心）要

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，筑牢

风险防线，切实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。

（二）信息录入。食品抽检、核查处置信息录入工作坚持“谁

抽样，谁录入；谁检验，谁录入；谁核查，谁录入”的原则。对食

用农产品的抽检、核查处置应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《食用农产

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》和江西省地方标准的《食品安全抽检

监测核查处置规范》的要求执行；对其他食品抽样、检验、核查处

置应严格按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食品抽样统一

使用抽检工作规范相关文书，完成抽样后应按照要求将抽样信息录

入“国抽系统”；检验数据由各检验机构审核后录入“国抽系统”；

执法稽查局必须对不合格食品组织核查处置，并将处置结果信息及

时录入“国抽系统”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。

（三）核查处置。执法稽查局收到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应在

5 个工作日内送达食品生产经营者，按规定要求督促其采取下架召

回等风险控制措施，并依法开展核查处置工作。不合格检验结论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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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可能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，应在 24 小时内启

动核查处置工作。核查处置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或涉及其他部门职

责的，要及时移送移交。要严格落实核查处置工作“五个到位”的

要求，确保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完成率达到 100%，不合格食品核

查处置按时完成率达到 90%以上。

（四）信息公布。在保证食品安全抽检、核查处置准确、有效

的同时，及时公布监督抽检结果信息、风险控制信息和核查处置信

息，对不合格产品信息进行风险解读。在 4 月 10 日前对抽检结果

公布率达到 100%（必须严格程序和要求在“国抽系统”公示）。

（五）规范数据应用。对抽检数据应按要求规范应用，各承检

机构应及时在“国抽系统”形成全项目电子检验报告。抽样数据提

交“国抽系统”入库日期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。承检机构接样日期

至出具检验报告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对食品安全抽检数据退修

申请应先向市局申请，经审核后由市局统一报省局审批。抽检数据

退修率（包括超期接样，检验时限超期，数据完全提交后退修）严

控在 0.5%以下。

（六）异议和复检。异议和复检工作由组织实施的市场监管局

负责受理。受理工作应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

管理办法》、《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》和江西省地方

标准《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核查处置规范》要求执行。

（七）完成时间。在时间上要均衡推进食品抽检工作，于 2024

年 3 月 3 日前完成所有食品抽样，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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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检验工作并在“国抽系统”提交检验报告。

（八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参与抽检抽样单位、检验机构及其工作

人员不得随意更改抽样地点和样品信息，不得瞒报、谎报、漏报检

验数据，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抽检的信息，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

先通知被抽检单位和接受被抽检单位的馈赠，不得利用抽检结果开

展有偿活动、牟取不正当利益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实施检行为一律

停止承检工作，并视情况商有关部门处理。

联系人：凌鸿财，联系电话：15270731168，电子邮箱：

969996263@qq.com

附件：2024 年寻乌县第一批食品安全抽检任务分配表

mailto:282098295@qq.com
mailto:282098295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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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 年寻乌县第一批食品安全

抽检任务分配表

任务类别

县级元旦、春节、元宵食品专项
春季校园食品

专项抽检食用农产品
“四小”、流通、餐饮及生

产环节食品

批次 35 65 37

小计 100 37

合计 1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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